
信息工程学院党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制实施办法 
 

为充分发挥领导班子集体在学院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保证学院党政领导各

司其职，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学院的管理和运行效能，根据《上海海事大学校院两级

管理体制实施办法》、《上海海事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

（试行）》有关“党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共同决定院（部）改革发展以及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等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保证决策的正确实施。”

的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党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制度 

《上海海事大学校院（部）两级管理体制实施办法》规定，学院（部）按照党政

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的要求，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共同决定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上

海海事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试行）》规定，按照党政

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的要求，形成党政相互配合、协调运转的工作机制。 

这两个文件内含要求是，学院党政领导班子要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对学

院的各项事务和就重大事项做出的决策共同承担管理职责。这是学院工作的领导体

制，也是学院管理的一项工作机制，其基本精神是：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分工合作、

共同负责。 

二、分工合作共同负责制对班子成员的基本要求 

1、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必须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 

3、必须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严于律己，不得以权谋私； 

4、必须顾全大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觉接受群众和组织的监督，用实际

行动牢固树立服务群众、岗位奉献的良好形象。 

三、党政合作共同负责事项 

1、学院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和年度计划总结的讨论制定； 

2、学院重要改革措施和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3、教职工的优秀推荐、考核奖惩、岗位聘任、人员调整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

作； 

4、学院内设机构的设置调整和部门负责人聘任工作； 



5、学院年度经费预算、大宗资金的使用和职工收入分配工作； 

6、学院学风建设工作； 

7、本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和学生学籍处理意见的提出； 

8、学院教学、科研、办公等资源的安排调整工作。 

四、行政领导分工负责事项 

1、安排落实学院教学科研任务，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工作质量； 

2、拟定并组织实施学院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建设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 

3、拟定并组织实施学院岗位设置与调整、人员聘任、骨干教师培养、教职工考

核和奖惩方案； 

4、负责提出和执行学院年度经费预算、职工津贴分配、大宗经费使用和办学资

源调配方案； 

5、负责人才引进工作，组织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6、负责通过对外服务、社会赞助等方式筹措经费并按学校规定提成使用； 

7、负责学校授权学院管理的其他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事务。 

五、党委分工负责事项 

1、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院各项决定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 

2、负责学院廉政建设和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负责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教

育管理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3、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和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有效处理重大突发事件； 

4、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以及日常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5、负责或协助上级部门做好干部的教育培养和管理工作； 

6、负责领导本学院工会、共青团和妇女委员会工作； 

7、负责院务公开工作和教职工民主参与学院管理工作。 

六、分工合作共同负责应遵循原则 

1、学院管理事项坚持“谁主管谁负责” 

进一步明确管理责任分工，通过责任具体到岗到人，加强工作措施的落实，不断

提高学院各项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能。 

2、事项决策方案按岗位分工提出 

学院行政分工负责事项，一般应由院长、主管院长在调研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初

步方案，或由院长委托相关负责人提出方案并初步形成共识后，经院长同意列为院党



政联席会议议题；重大事项决策还应当符合本学院《重大事项决策制度》规定的相关

原则和程序要求。 

党委分工负责事项，一般应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在听取相关负责人和党内外群众

意见的基础上，经会前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重大问题应当由党委会集体讨

论提出解决方案并与院长事先沟通，列为议题由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集体决策。 

党政共同负责的行政事项，一般应由学院行政负责人提出解决问题初步方案，或

受院长委托由党组织负责人提出方案，在提交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前，党政主要负责

人应当对决策方案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必要时进行再调查研究，为民主决策和

科学决策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3、党政共同负责要做到“分工不分家” 

通过密切党政配合，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进一步形成整体

合力，不断提高和增强学院管理能力； 

4、学院管理要为师生和教学科研提供优良服务 

通过贴近工作实际、贴近师生需要，不断提高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

学院又好又快地实现科学发展。 

5、重大事项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决策 

通过个别充分酝酿，事先调查研究，会议充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坚持教代会

民主管理制度等，学院要进一步加强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氛围，党

政班子要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发展积极性，提高管理决策水平，不断增强学院的

凝聚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推动学院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七、附则 

本《实施办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正式施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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